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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任国省

随着市场参与主体及投保人群的不断扩
大，对互联网人身险业务进行专属管理已是
大势所趋。1月6日，银保监会人身险部下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
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备受市场关注的互联网人身险相
关管理办法正式向行业征求意见。

2020 年 12 月 14 日，银保监会正式下发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并设置三个月
过渡期，于2021年2月1日实施。当时，就有不
少业内人士表示，期待相关产品界定的明确，
如果互联网保险险种得以扩容，或许保险公
司经营不再受限于地域，机构设立成本或可
用于产品创新。

如大家所期，《征求意见稿》明确，符合有
关条件的保险公司，可在全国范围内不设分
支机构经营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不满足相
关条件的，不得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同
时对互联网人身险可售产品范围做出了调
整，互联网人身保险专属产品范围限于意外
险、健康险（除护理险）、定期寿险、十年期及
以上普通型人寿保险和十年期及以上普通型
年金保险，以及获得中国银保监会同意开展
的其他人身保险产品。

据业内人士介绍，《征求意见稿》把原来
的“终身寿险”改成了现在的“十年期及以上
普通型人寿保险”。另外，新增了包括重疾险、
医疗险在内的健康险产品（除护理险），这些
都是中小险企业销量比较大、业务占比较高
的产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险企都有销售互联
网人身险产品的资格。《征求意见稿》提出了
互联网人身保险经营的具体要求，并划定了
明确的红线：连续四个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20%，核心
偿付能力不低于75%；连续四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
人身保险公司连续四个季度责任准备金覆盖率高于100%，财产险
公司连续四个季度的责任准备金回溯未出现不利进展；保险公司
治理评估为C级（合格）及以上；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对于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问题，《征求意见稿》均有回应。如对于
保险产品条款艰涩、难懂的问题，《征求意见稿》要求互联网人身保
险业务告知文本由保险公司制定并提供，满足内容清晰明确、文字
浅显易懂、表达简洁流畅的基本要求，减少生僻术语的使用。

无论是从设置经营资质准入，还是细化产品定价及服务要求，
《征求意见稿》所体现出的监管思路，均是站在消费者角度，真正发
挥互联网保险产品“普惠”的特点。如一年期以上专属产品不得设置
直接佣金和间接佣金，首年预定附加费用率不得高于60%，平均附
加费用率不得高于25%。对“首月0元”等消费者投诉较多的销售误
导等问题，《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化规范这一问题，具体而言，产品可
提供灵活便捷的缴费方式。一年期及以下专属产品每期缴费金额应
为一致，一年期以上专属产品应符合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规定。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国省）交强险
制度自2006年实施以来，保障作用日益
凸显，保障范围持续扩大。近日，中国
银保监会官网发布了2019年交强险的
经营情况。

交强险是中国官方因应《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行推出的针对机动车的车辆
强制险种，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
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
损失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银保监会称，在该部门及公安部等
相关单位的共同推动下，交强险运营管
理持续优化，保障作用日益凸显。2019
年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包括汽车、摩托
车、拖拉机)共计 2.78 亿辆，同比增长
9%；机动车交强险整体投保率为 80%，
较2018年提高2个百分点。其中，汽车
交强险投保率达到95%。

保障作用日益凸显。2019 年交强
险理赔的立案件数为3407万件，同比增
长7.2%；赔付金额为1436亿元，同比增

长3.8%。2006年交强险制度实施以来，
截至 2019 年底，交强险累计处理赔案
2.9亿件，累计赔付突破1.1万亿元。

2019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经营交强
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出具了交强险专题财
务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12月31日，各经营交强险业务的
保险公司交强险保费收入218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准公共
产品”，交强险此前一度长期面临亏损，

直至2017年才实现承保扭亏为盈。尽
管2018年、2019年交强险连续实现承保
盈利，但累计承保仍亏损 400 多亿元。
受益于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和法制环境
的持续改善，交强险运行效率逐年提
高，经营业绩持续改善。2019 年，交强
险综合成本率为96.2%，较2018年下降
1.2个百分点，实现承保利润82亿元，投
资收益71亿元，经营盈利153亿元。

据了解，我国车险综合改革实施
后，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
到20万元，费率浮动系数下限由0.7下
降到0.5。由此可见，随着赔偿限额的提
高，费率浮动系数下限的下降，交强险
能够更大程度地保障车主利益，但也使
交强险整体保费收入水平有一定程度
的下降，成本端压力进一步增大。

□河北日报记者 李 晓

最近，保险销售人员媛媛忙得不亦
乐乎。“一听说旧版重疾险要停售了，很
多原来还在犹豫的客户都决定签单了，
这阵子，旧版重疾险签单量明显比平
时多。”

1月31日，是媛媛作为保险销售以
来最忙碌的一天。直到 2 月 1 日凌晨
00：06，媛媛才得空在朋友圈里发出一
串感慨：“惊心动魄的最后两小时，辛
苦核保老师了，这段日子感谢各位朋
友的信任！”

依照重疾险新规要求，2月1日起，
旧版重疾定义下的保险产品全面下架、
正式停售。市场上所有的重疾险产品都
会换成新版重疾定义下的产品。

重疾险“新不如旧”？销售误导！

重疾险新旧版本切换之际，大多数
险企都在发力推动老版重疾险销售，营
销员也在抓紧最后的时间促成老版重

疾险的销售。还有个别公司以炒停售为
噱头，达到“促销”的目的：“新产品不及
旧产品好”“新产品会涨价”等误导式销
售，搅乱了消费者的正常选择。

旧产品真的优于新产品？业内人士
表示：“这是误导。以往寿险产品进行更
新换代时，也出现过为了业绩进行销售
误导的情况。这是营销策略，消费者要
心里有数。”

据了解，1月28日，已有地方银保监
局就重疾险“炒停销售”一事发布警告，
并直接点出部分公司及相关人员对重
疾险定义和经验发生率表修订进行片
面解读，借此对重疾险产品以炒作停售
的方式进行“促销”宣传。

监管要求，各公司需立即排查和整
改，严格落实监管要求，严禁营销人员
对新旧重疾险的保障范围、保险费率和
理赔条件进行误导性比较和销售宣传，
引导保险消费者理性投保。监管还将严
肃查处相关机构及人员存在的产品炒
停、误导宣传等行为。

新旧版本区别何在？

“对于新版和旧版产品，普通消费
者很难自主进行清晰的对比，主要是舆
论引导发挥作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消费者接收到的信息最让人心动的主
要是两点，一是甲状腺癌可以获得全额
赔付，二是保险公司推出“择优理赔”方
案，即符合一定要求的客户罹患疾病，
保险公司将在新旧定义中选择更有利
于客户的定义进行理赔。

“择优理赔”的出现，是保险公司
在应对新旧重疾定义过渡期带来的冲
突，是对客户负责的首选之举，也是做
好新旧规范衔接，争取平稳过渡的规
定动作。这确实是购买旧版重疾险的
优势，但新产品推出之后，肯定也会有
其亮点。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消费者来说，将看到新定义下
的重疾险有几大变化，一是保障范围进
一步扩展。在旧规范疾病范围的基础

上，新版重疾险新增了严重慢性呼吸衰
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等3种重度疾病；同时，对恶性肿瘤、急
性心肌梗死、脑中风后遗症等3种核心
重疾病种进行科学分级，新增了对应的
3种轻度疾病的定义，扩展了保障范围。
二是赔付条件更为合理。根据最新医学
实践，放宽了部分定义条目赔付条件，
如对“心脏瓣膜手术”，取消了原定义规
定的必须“实施了开胸”这一限定条件，
代之以“实施了切开心脏”，切实提升了
消费者的保障权益。

“消费者不能只看见疾病分级和轻
症赔付限定比例，就觉得新产品不好。
首先，买保险是为了获得保障而非获得
盈利，分级赔付更科学；其次，一分价钱
一分货，保障责任和保费一般相匹配；
再次，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般
来说，新产品大多会更具竞争力。”业内
人士表示，但对于保险来说，早一天购
买就早一天拥有保障，消费者需要根据
自己的情况来理性选择。

2月1日起，旧版重疾险产品全面下架、正式停售

新旧重疾险切换之际“买旧”末班车依然火热
监管部门：炒停销售属销售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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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交的交强险去哪里了？

交强险累计赔付破万亿

本简介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产品条款为准。


